
福 建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闽交运函〔2020〕215号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

改革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设区市(区)交通局、省港航中心: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改革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（交海发〔2020〕8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以下意

见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把握船舶检验工作原则

船舶检验管理工作遵循“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、分类管理”

原则。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及船舶检验机构要按照上述船舶

检验工作原则，构建权责清晰、运转协调、监管有力、服务优质

的工作格局。

二、履行船舶检验工作职责

船舶检验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法规和标准，对船舶及

水上设施等实施的强制性检验行为，是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

作的重要内容。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准确把握船舶检验工作

的基本定位，严格落实船舶检验管理职责，强化对本区域设置的

船舶检验机构的支持和监督管理，加大力度解决人力资源短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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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力量薄弱、检验支撑不足等突出问题，支持有条件地区开展

体制机制创新试点；省级船舶检验机构要优化船舶检验业务分工，

明晰船舶检验业务边界，构建权责协调一致的船舶检验工作格局，

及时申报船舶检验机构资质复核，严格履行船舶检验行业管理和

监督职责；各船舶检验机构要严格依法依规实施船舶检验，保证

船舶检验质量，履行船舶检验技术监督职责，为船舶提供便捷、

高效、优质的船舶检验服务。

三、加强船舶检验机构建设

船舶检验机构是实施船舶检验的主体，船舶检验机构的发

展水平直接决定船舶检验行业的发展水平，船舶检验机构建设

是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。各地交通运输管理

部门要落实好管理主体责任，为本区域船舶检验机构履职能力

建设提供人才、经费等支持保障，提升其有效履职和服务发展

的能力水平，保障本区域船舶检验的有效供给。鼓励船舶检验

机构之间开展交流合作，共享信息资源、人才资源，实现技术优

势互补，不断提高船舶检验有效供给。渔船检验机构及人员已划

入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，要积极推进商船、渔船检验在机构、

人员、制度、监管等方面的有效整合，实现商渔船检验机构高

度融合。

四、加强船舶检验队伍建设

船舶检验具有技术密集的特点，船舶检验人员的整体业务

能力和技术水平是船舶检验发展的关键要素。各地交通运输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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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以及船舶检验机构要采取多种方式扩大船舶检验人员入

口，建立结构合理、专业匹配、业务精湛的船舶检验人才梯队，

保持船舶检验人员的充足、稳定。加强与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合

作，培养船舶检验后备人才，扩大船舶检验人才储备。建立船舶

检验人员培训体系，明确船舶检验人员入职、晋升、知识更新等

培训要求，持续提升船舶检验人员的业务能力。进一步完善船舶

检验人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，促进船舶检验人员专业知识、检

验技能和职业荣誉感提升，让更多有志于船舶检验事业的专业

人才进得来、用得好、留得下，实现船舶有人检、及时检、合

规检。

五、强化船舶检验监督管理

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及船舶检验机构要加强船舶检验

的事中事后监管，构建船舶检验机构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通报机

制，建立船舶检验机构约谈制度。强化船舶检验质量监督的闭环

管理，推进船舶检验管理水平和检验质量的不断提升。强化责

任追究，对违规检验和发生重大检验质量事故的船舶检验机构

实行通报、约谈制度，加大对违法违规检验机构和相关责任人

员的追责力度。落实船舶安全质量责任制，推动造船及相关企业

落实船舶安全质量责任制，强化造船企业安全质量主体责任的落

实。推进船舶检验诚信管理体系建设，将航运、船舶检验服务等

纳入诚信管理。

六、推进船舶检验信息化建设



— 4 —

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及船舶检验机构要推进人工智能、

区块链、大数据、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在船舶检验领域的应用研究。

落实“互联网+政务”“互联网+监管”要求，推进船舶检验信息化

建设，做好船舶检验证照数据等政务信息资源共享，提供更加便

捷的检验服务，实施更为高效的监督管理。加快推进船舶检验证

书电子化，推进船舶检验的数据共享，实现与相关监管和服务

平台的对接。推进内河船舶“多证合一”和“多检合一”，推进

在线培训和在线技术支持平台建设，推进电子审图、电子档案的

应用。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，进一步提高船舶检验服务效能。

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及船舶检验机构要提高政治站

位，从交通强国建设高度认识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推进工作落实，强化“三基”建设，及时评估

工作推进成效，交流总结经验成果，并于每年年底前报送省港

航中心，由省港航中心综合报送省厅。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
2020年 10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渔船检验机构、厅政法处、厅人事处。


